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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家”的若干问题

名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历来很低。

原自荀子的“欺惑愚众”的诡辩帽子，在名家

头上沉重地戴了二十多个世纪。近几年，由于

中国逻辑思想史的专门研究的兴起，邓析、惠

施、公孙龙等名家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逻辑思

想，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比较公允的评

论。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旧见，仍然有一

些问题疑案未及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真正达

到公允地评价先秦名家学派的逻辑思想及其历

史地位，尚需学界同人的努力，尚需在某些问题

上展开一些必要的、深入的学术论争和辩析。

郭沫若对于先秦名辩思潮的整个过程，曾

经作过这样一个总的评价和描述：“起初导源

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其后

发展而为各派学说的争辩，一部分的观念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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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再其后各家

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又恢

复到‘正名’的实际。待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的新秩

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停止

了（”《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其中，所谓“一部分的观

念论者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云云，

即是针对“名家”辩者而言。郭沫若的这一段总结性文字，颇

值得商榷。我对于其中关于名辩思想的起源、名家在名辩思潮

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谓“观念游戏”、“诡辩”的评价、名辩

思潮嘎然停止的原因等等问题，都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

上述诸方面的问题，以及名家的其他有关的问题，作些分析探

讨。

一、先秦时期确有“名家”学派

名家，是指先秦时期注重于概念（名）研究的辩者，如邓

析、惠施、公孙龙等人。先秦时期究竟有无这一学派？颇有争

议。

胡适采取了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他有这样一段绝妙之词：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

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

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 ‘实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

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

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

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

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别家稍为高

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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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之流，只晓得周秦诸子的一点皮毛糟粕，却不明诸子的哲学

方法。于是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却不知

道他们叫做‘名家’的人，在当时都是墨家的别派。正如亚里

士多德是希腊时代最注重名学的人，但是我们难道可以叫他做

‘名家，吗？（”《中国哲学史大纲

后来，杜国庠据《庄子》认为，胡适所谓“墨家的后进”

如惠施、公孙龙辈，其实并非墨者：“庄子不认惠施为墨者，

惠施自己也不承认是墨者”。“公孙龙也一样不是墨者。公孙

龙是主张‘离坚白’的，而《墨经》则属于主张‘盈坚白’的

一派。“公孙龙不但不是祖述《墨经》的，而且与《墨经》的

见解相反”（《杜国庠文集 先 秦 诸 子 思 想 概 要 》 ） 。

郭沫若 名家”即“墨家的后学”虽然也不同意胡适所说

这一观点，却同意胡适关于先秦本无名家的说法。他说：‘名

家，本来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者

流每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察辩并不限于一家，儒墨道

名辩思潮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察辩的争斗”（《十批判书 的批

判》）。

然而，据谭戒甫考证，先秦时期确实有一个“形名家”学

派存在，“它在当时确实掀起过相当大的波浪，曾引起人们的

注意和批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这个既非墨家又非儒家的

“形名家”学派，注重于事物的概念名称及其逻辑分析。这一

艺文学派，即是后来班固在《汉书 志》中所说的“名家者

流”。这一学派的命名，并非自班固始。例如，与名家同时期

的纵横家苏秦曾对秦王说：“夫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

赵策》） 《尹文子（《战国策 大道》篇，亦有“名墨儒道”之。

尹文子 非伪析》。语（该文历来以为伪作，余谓不然，详《

根据这些资料，我认为先秦时期确实有一个名家学派（当时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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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名家”、“刑名称 家 存在。邓析是这一学派的创始

人，公孙龙则是这一学派达到光辉顶点的代表。汉时司马谈、

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将先秦学者分类为“九流”，其中专列

“名家”一流，并非毫无根据。在汉代，应该还保存有名家学

者的一些 也有同时代著作 人如上述苏秦谓秦王之类的有关材

料，否则，班固何以写出“十四篇”、“九篇”那样数据确确

的文字呢？想必由于二千多年中频繁的战乱浩劫，他们在汉时

尚残剩的三十六篇著作以及有关佐证材料，散佚几尽，今人才

作出了班固等辈“只晓得周秦诸子的一点皮毛糟粕”、“不能

懂”等等大胆的假设，并进而推演出先秦“本没有什么‘名

家，”，只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这一结论。

先秦时期，不仅确有“名家”学派存在，而且这个学派还

是整个名辩思潮的轴心。名家的形成，与名辩思潮的发生是一

致的；名家学派的发展壮大，直接推动着整个名辩思潮的澎湃

前进。

名家学派的创始人邓析，春秋末期郑国人，与子产、老

子、孔子同时，较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尚早半个世纪。郑国

地处中原，交通和商业特别发达，从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推

动了政治、文化活动的兴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错综

复杂了。统治集团与大商贾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与士民阶层之

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名辩思潮的萌发基础。邓析的名辩活

动，正是士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与老子鼓

吹“虚其心、实其腹”、“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

为”，以及孔子鼓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治

主张恰恰相反，邓析主张“乡校议政”，以自由论辩的形式反

对“朝廷议事”的愚民制度，并且还经常教人学习辩论诉讼的

技术、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据《吕览 离谓》篇所记，邓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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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产治郑”时期曾经包揽讼事，且与民之有狱者约：“大

狱一衣，小狱襦袴”。结果，“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

数。”这段文字记载，不但说明了名辩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现实

需要的迫切性，也说明了邓析在士人、农民阶级普遍需要思维

工具、论辩武器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资材所长，培养了一大批

“辩者”。事实说明，正是在孔子开办私学、从事于儒教事

业、大批地培养守旧复古的儒生之时，邓析有鉴于“异同之不

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

无厚篇》）的状况，一面提倡“乡校议政”，开展（《邓析子 实

际的思辩斗争，一面向“不可胜数”的学讼者教授论辩方法，

开拓着名家学派的基业。于此可见，名辩思潮的起源，并非象

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来自于统治阶级一方面的维护统治的“正

名”的政治要求；恰恰相反，名辩思潮的发生，根源于下层的

广大士人阶级议论政事、反对愚民政策，以及在民间讼事等论

辩之中。

当然，名辩思潮的发生，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即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迫切需要准确

地分辨和认识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思维工具；同时，由于对自

然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学者之间常常引起激烈的论争辩驳，

这也同样需要掌握一些克敌致胜的论辩技巧。从今存的《邓析

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析的思辩目的是很明确

的，这就是“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

宜（”《无厚篇》）。与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一样，名家学派的创始人

邓析也是一位精通自然科学的能工巧匠。据《说苑 反质篇》

记载，邓析曾经为农民制造了一种用于灌溉的农机 “桔

机”，以致被一些保守的儒学者视为“弄机智之巧”、“用机

器之人”、头脑复杂的危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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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注重自然科学的形名思想，无疑为以后的名家学者树

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开创了一条不同于儒家、而与墨家相似

的辩学道路。继邓析之后 在名辩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

如惠施、尹文、公孙龙等，他们的名辩论题，具体事例的分析

论证，大多取材于自然科学。惠施的“历物十事”，如“天与

地卑，山与渊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都是对

自然现象作辩证认识的思辩命题；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

里”等命题，更是由邓析的“无厚”思想发展而来。与惠施

同时，并且和他“相与乐之”的一般名家辩者所提出的大量论

题，亦都取源于自然之物，如“卵有毛”、“马有卵”、“丁

子有尾”、“轮不蹍地”、“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一尺

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公孙龙的名辩命题，如

“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羊合牛非马”等等，亦都是

通过对自然之物的剖析阐述自己的逻辑思想。尹文虽然没有什

么典型命题留给后人，然而从他对“名”的分析中，也可看到

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例如，“大道无形，称器有名”、

“名称于方园，则众名得其所称”、“命物之名，方园白黑是

也”等等。无疑地，名家的这些通过典型命题对自然物的描

述，或者说是通过自然的描述，对于典型命题的论证，进一步

说明：以名家为轴心的先秦名辩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来自

于统治阶级一方面的维护统治的“正名”的政治要求。相反，

正是由于名家学派与墨家学派都很注重和利用自然科学方面的

材料阐述自己的逻辑思想，才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思辩对象范

围，摆脱了来自政治方面的种种束缚，形成十分活跃的“坚白

同异”的争鸣局面，使名家关于概念的分析研究愈来愈深入地

展开，名家学派的理论队伍也随之日益发展壮大。

总之，先秦时期确实存在着“名家”学派，他们是先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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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思潮的开风气者，也是名辩思潮发展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他

们始终站在名辩思潮的潮头，竭力排除来自儒家方面的为统治

阶级“正名”服务的种种政治干扰，坚持“形名”的逻辑学讨

论，无疑是名辩思潮中的一股主流。

二、惠施、公孙龙不是“合”、“离”两派的首领

有人则不仅承认先秦名家学派的存在，而且认为名家内部

还有相互对立的“合”、“离”两派之分。

首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冯友兰先生，他说：“一派为‘合

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

龙为首领。 ⋯《庄子 天下篇》举‘天下之辩者’之辩二十

一事，其中有就惠施之观点立论者，有就公孙龙之观点立论

者”（《中国哲学史》）。继后的学者大多附从此说。杜国庠在

撰写《先秦诸子思想概要》时，还没有接受冯友兰先生的这一

划分，认为《公孙龙子》的中心思想是“合同异，离坚白”。

秋水》篇他说：“《庄子 载有他（公孙龙）和魏牟问答的

话，自言他的学说在‘合同异，离坚白’。即使这话是假托的

寓言，也还能够道出他的中心思想，因为这思想是贯穿着那几

页）。可是到了写 作篇遗著的（”《杜国庠文集》第 《中国思想

通史》，尤其在写作《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一文时，已

经完全接受了冯友兰先生的划分。他写道：“当时所谓辩者中

间所讨论辩诘的问题，历史地常被概括为‘坚白同异，，可是

仔细看来，他们中间实可分为二大派别：一派主张‘合同异’，

另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的代表为惠施，后者的代表为公

孙龙”（ 页）。《杜国庠文集》第

据我所见，这种分析欠妥。下面分三点阐述我的观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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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惠施与公孙龙的关系，并非象《中国思想通史》的

作者所说的那样，有过“针锋相对”的论辩；与惠施“相应”

的辩者的“二十一事”，更谈不上“有就惠施之观点立论者，

有就公孙龙之观点立论者”。据胡适的考证分析，“惠施的时

代大约在（公元）前 年之与前 间”，“公孙龙大概生于

３１５年之间西历前 年和 ，那时惠施已经老了” 中 国 哲 学

史大纲》卷上）。胡适的结论是：“我以为公孙龙决不能和惠施

辩论”（同上），这些分析是可信的。这说明，名家内部一分

为二，其中一方以惠施为代表，另一方以公孙龙为代表的说法

天下》中是缺少历史根据的。其实，倘若仔细分析《庄子 的

文字，也同样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庄子 天下》中说的“天

下之辩者”，因为“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的缘故，所以他

们都应该是些与惠施同时期的学者；其时尚未出世或尚在襁褓

之中的公孙龙，自然不在此列。“二十一事”，当然也就与公

孙龙无涉。这一点，很可以从辩者的“二十一事”中看出来，

因为，据现存的《公孙龙子》所反映的内容来分析，《迹府》

中的“臧三耳”、《白马论》中的“白马非马”、《坚白论》

中的“坚自石二”、《通变论》中的“二无一”等命题，是公

孙龙所持的主要命题，可是在“辩者二十一事”中却毫无反

映。有人谓“二十一事”中的“鸡三足”、“目不见”属于公

孙龙的命题，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鸡三足”、“目

不见”在《公孙龙子》中都是次要命题；如果公孙龙的“鸡三

足”、“目不见”也能被《庄子》的作者选入“辩者二十一

事”的话，那么，不仅上述各篇的中心命题都应入选，而且如

通变论》中与“鸡三足”具有同等地位的“牛羊足五”、“羊

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等许多命题，也同样都应入选

了。可见，“鸡三足”、“目不见”被选入“二十一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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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公孙龙的缘故；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有就公孙龙之观点

立论者”了。《天下》后文又提到公孙龙“辩者之徒”，据胡

适的解释，意谓“辩者的徒弟”，“此文的‘辩者，，乃是公

孙龙的前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此说亦大致可信。总

之，从时间上分析，公孙龙不可能与惠施作过学术方面的论

辩，更没有与惠施分庭抗礼、唱对台戏的资格；从“辩者二十

一事”的内容分析，公孙龙也确实没有与惠施“相应”、“无

穷”过。

其二，据“历物十事”以及有关惠施事迹的资料分析，惠

施不是什么“见共相而不见个体，将事物的差别性完全抹熬，

而不知各个事物的质本有其相对安定性”（《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的“合”派首领。

“历物十事”中的论题，历来被作为只讲“同”不讲“异”

的相对主义的诡辩加以分析，甚至于因为这些命题都是肯定

式，也被认为是只讲“同”、抹熬事物的差别性的标志。这一

传统的看法，实在没有多少道理。例如，“天与地卑，山与渊

平”这一命题，并不是抹煞天、地之间的上下区别，山渊之间

的高低差异。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惠施，提出这一命题

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一层地研究自然现象，向人们揭示概念

的相对性。在自然界中，极目远望，给人“天地相接”之感；

有时候云层很低，给人以举手可得之感；更何况，“天者，高

也”，但究竟多少高度才算是“天”呢？无法划分。从某种意

义上说，离地一尺甚至一寸，只要不是“地”，即当是“天”。

可见天不仅有高，也有低乎及地之处，与地一样的“卑”。当

然，倘用现代科学分析，“地”本身也是“天”中一“体”。

惠施当时的命题意思，不可能是后者那种科学分析，但它具有

前述几个意思，是不应有何疑问的。惠施这一命题，旨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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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仅具有“高”的一面，也包含有“卑”的一面。他的

这一思想，大概在向南方倚人黄缭解释“天地所以不堕不陷”

时有过充分的发挥，可 天下》没有详细记录下来。惜《庄子

明末学者程智的“十六目”中所说“天地地天，地天天地，闪铄

难名，精光独透”，大致也与惠施的“天与地卑”思想有涉。

惠施的“天与地卑”，实际上是他对“天”的解剖分析，即在天

之“尊”中分析出“卑”的因素，从而在表面的、一般性的认

识基础上深入到了内部的、本质的分析。“山与渊平”也同样

如此。与周围的平地相比，山当然是很高的；但是，山不仅具

有高的性质，同时也包含有低的因素。例如，沿海一带的高

山，能有海拔一、二千米的已很罕见；然而在黄土高原上，平

地也有海拔二千多米，那里的深渊，也不低于沿 高海一带的

山。即便是在同一地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

高山之颠，俯瞰群山，不免亦有“天渊之别”。惠施的“山与渊

平”命题，可能正是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意在说明地形的高

低是相对的。惠施这种关于事物内部包含有否定因素、概念的

内容具有相对性意义的分析，无疑要比常人仅仅对事物之间的

差别作表面化的描述分析高出一筹。

，是惠施关“今日适越而昔至 于时间概念的分析研究。

有人认为惠施的这一命题是将“今日”与“昔日”两个不同的

时间概念混为一谈，“否认了今天和昨天的区别”，陷入了诡

辩。我以为不然，如同“天与地卑，山与渊平”命题一样，

“今日适越而昔至”命题，是对“今”这个时间概念的深入分

析。一般言之，今便是今，昔便是昔，绝然分开，不能合一。

惠施则认为，今、昔果然有别，但倘从深一层次上言之，便不

难发现今、昔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如此，“今”中也包含有

“昔”的因素。例如，当我们说“今天”时，如果是下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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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其实“今天”已有大半成为“昔”了。“今日适越而昔

至”可能是这个意思：当说“今天来到了越地”的时候，已是

一个完成式的陈述句；既然动作已经完成，“今日适越”自属

往昔之事。由此表明，“今日”之中，可以划而“昔”的成

分。惠施这种对时间概念的仔细分析，犹如今外语语法中的过

去式、进行式、将来式的分类分析。可见，惠施的“今日适越

而昔至”并非混淆今、昔的诡辩之辞；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对

时间概念进行合情合理的分析的命题。

从以上两个命题的考察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惠施的命

题旨意是以“合”为前提，以“离”为目的。

惠施不仅对事物内部的两个对立面进行区别分析，而且也

坚持对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加以分析，反对那种对事物之间

的差异性不作区别的唯心主义的“万物一体”说，他与庄子的

濠上观鱼之辩，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濠上之辩中，惠施

坚持认为人与鱼是两个不同的生物种类，相互之间区别很大，

不能无端类推。他责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惠

施的责问之下，庄子只得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歪曲惠施的这

一责问是已知庄子“知鱼之乐”。从这一生动的历史故事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惠施的“异类不比”思想与庄子那种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 的唯心主义的物论

“合同异”思想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正因为惠施善于并

且坚持对事物之间、事物内部诸因素之间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

研究，才遭到“万物皆一”、蔑视辩察的庄子的“散于万物而

不厌”、“逐万物而不返”的斥责。

以上分析说明，惠施并不是鼓吹唯心主义相对论的“合同

异”诡辩学派的首领（或曰代表）。

其三，公孙龙也不是只讲“离”不讲“合”的“离坚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诡辩学派的首领。

“坚白同异”之辩，是先秦名辩学者都议论的内容。公孙

龙当然不例外。公孙龙专著《坚白论》，谈“坚白”问题；他

的《坚白论》，是以“合”为前提，以“离”为目的的概念分

析。

《坚白论 是公孙龙以自问自答形式写成的一篇文字。其

中的问句，是公孙龙依照常人之见写的文字；答句，则是公孙

龙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文字。在读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将它看

成是一份辩论会上的记录稿，从而把公孙龙的“自问”内容一

味看作是“盈派”的观点、公孙龙所不能接受的文字，这是很

要紧的。

从“自问”中可以看到，公孙龙对于常人的一般看法是完全

理解的。他说：“得其所白，不可谓无白；得其所坚，不可谓

无坚”、“天下无白，不可以视石；天下无坚，不可以循石”、

“其自也，其坚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对于这些自设的常人

之知，公孙龙是正面述说的，因而很清楚明白，毋须任何解

”释。公孙龙所要分析的是诸如“之石也之于然也，非三也？

“坚白石不相外，藏之可乎？”“其自藏奈何”等等问题。这

表明，公孙龙的“离”的阐述，是比常人之知更深入一层的分

析；而这些“离”的分析，又是在肯定常人之知且以此为前提

进行的。在《坚白论》中，公孙龙所要阐明的问题，是对具有

坚、白两种属性的石头，人们如何通过一一不相盈的方式加以

认识。公孙龙所说的在认识过程中出现的“一一不相盈”的方

式，即是指通过具有不同功能的感觉器官对具有质的多样性的

客观事物逐一加以认识的自然过程。公孙龙认为，人的认识，

由于感觉器官的不同，每种方式都有局限性。例如，“视不得

其所坚而得其所白”，“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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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以目视石的时候，只能得到“石头是白色”的认识；在以

手循石的时候，只能得到“石头是坚硬”的认识。为什么通过

一种感官只能认识石的一种属性呢？因为“坚”、“白”这两

种属性是可以分开的，即它们并不一定必然地存在于同一事物

之中：“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这好比一

个人在黑暗之中摸石头，不能因为以手拊石之后便由石之坚推

知此石必白。公孙龙的“离”，正是对坚、白之间不存在必然

的一联系，因而视、拊只能各司其职、不可越俎代 种分析。

公孙龙这种于“盈”之中求“离”的分析，无疑地要比常人之

知，尤其是当时那些奚落、讥笑他的无知文人们高明得多。

《公孙龙子》中有关“同异”内容的分析很多。其中，既

有“合同异”的研究，也有“别同异”的分析。

公孙龙的“合同异”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变论》中。在

这篇文字里，公孙龙把羊与牛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类概念

“羊牛”。公孙龙鉴于“羊牛有角”、“羊牛无尾”（据

谭戒甫云，谓无鬃毛长尾）而将“羊”、“牛”合为一类，但

是他并未因此而忽视或抹煞羊、牛之间的区别。他说：“羊与

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据谭戒甫云，谓“羊有上下齿，

牛有下齿、无上齿也”）。可见，公孙龙的“合同异”，实质

上是一种求同存异，即在承认“异”的前提下，将具有部分相

同属性的事物集合在一个新的统一体之中。

公孙龙的“别同异”思想，主要表现在《白马论》中。公

孙龙对马与白马两个概念作了同、异分析，认为两者有“同”

的一面，即都具有“马”之“形”；也有“异”的一面，即白

马有“白”之“色”，而马却没有“白”之“色”。分析的结

果，当然是“白马”不同于“马”，两者应该有所区别：“白

马非马” 由于公孙龙的这一种分析是在认识了两类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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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异之后归宿于“别”，即把具有同、异属性的事物加以区

别，所以，这种分析自应称作为“别同异”。公孙龙通过这

种“别同异”分析，对具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如“白马”与

“马”）作了合乎逻辑的区分，使先秦时期关于“名”的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惠施不是“合”派首领，公孙龙也不是“离”

派首领。围绕“合同异”、“离坚白”，名家不仅在内部曾经

作过深入、细致的探讨分析，以至辩论；而且也与不同的学

派，如墨家学派等，展开过论辩，但是，名家并未因此而分裂

成为各以惠施、公孙龙为首领的针锋相对的两派。

三、名家不是诡辩学派

名家不是诡辩学派的问题，其实在上一节文字里已有涉

及，这里，拟集中笔墨于几个典型事例，作一些详细的剖析，

以求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

邓析的“两可”之说，在整个先秦名辩思潮中影响最大，因

而遭到了自孔子到荀子的所谓“正名”儒学者的竭力反对和抨

击。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学者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诡辩

之说。邓析“操两可之说”的一个典型事例，是现存于《吕览

离谓》的一件民事案：“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

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

之卖矣。’得死者 ，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

必无所更买矣。’”在这一事件中，邓析面对着这样两个人：

一个是不肯多化些钱去赎买亲人尸首的吝啬的富人；另一个是

连死人也不肯放过、没有同情心的市井无赖。对于这样两种

人，邓析当然不会真心给他们出主意。千是，便根据对立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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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心理，以及事物所固有的两面性，捉弄了这两个人。据

故事所透露，富人听了邓析之言，果然不再去赎亲人之尸，以

至“得死者患之”。这两个吝啬鬼和无赖果然上了邓析的当。

因此，从这则故事的发生背景分析，乃是邓析对社会上那些歹

徒恶棍的故意捉弄。读了这一则故事，不由联想到《笑林广

记》中也有一则与此相类似的笑话。“千金子骄人曰：我富有千

金，你何不奉承我。贫者曰：你有千金，与我何干，我何必奉

承你。富者曰：我分一半与你，你该奉承我了。贫者曰：你只

千金，你留五百，给我五百，我与你是一样，又何奉承之有；

富者曰：我悉数尽送于你，你难道还不奉承我吗？贫者曰：你

失千金，而我得之，你又当奉承我，我更不必奉承你。”在这

一则笑话中，贫者所采取的方法与邓析相似，也是根据对立双

方所持的不同立场和标准为前提，推出结论。其中前一结论是

根据他自己的观点立论，后一结论则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的方法，以千金子的观点立论。其目的，当然是对骄人的

千金子的嘲笑与捉弄。读这一则笑话后，谁都会称赞贫者的机智

巧妙，而不会说他在搞诡辩。从逻辑角度分析，邓析与笑话中的

“贫者”所持的逻辑方法都是二难推理，但两者的形式稍有不

同。贫者的二难推理结论只有一个情况：贫者不奉承千金子；

而邓析的二难推理结论则有两个情况：吝啬鬼买不到亲人的尸

首，敲竹杠的无赖卖不出无用的尸首。于此，更可见故事所含

的讽刺意义。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从矛盾

双方的不同角度出发，都可以得出完全对立的两个矛盾结论。

其两端”，对矛盾双方都有充分的估量，才能只有善于 对该

事物产生客观的、全面的认识。二难推理的客观基础，正是人们

对事物的矛盾双方有了正确的认识。以“操两可之说”著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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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善于运用二难推理，发人所未发之言，正说明他已经朴素

地认识到了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对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

盾双方及其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邓析以“两可之说”作为自己的思维工具

战斗的武器，其矛头主要指向当时的统治者。他提倡“乡校议

政”，强烈要求社会的革新；他富有正义感，尽情嘲弄那些社

会蛀虫和渣滓；并且尽力帮助和训练下层士民们对统治者及其

社会恶势力的抵御能力和反抗能力。正因为如此，邓析的这一

思维工具，在统治者以及“正名”儒学者来看，便是一种危害性

极大的诡辩方法，二难推理全是诡辩之辞；认为善于使用这一

思维工具的邓析一类人的危害性比杀人放火的强盗更大，“圣

王起，所以 由于立场不同、利益不先诛也” 非相（《荀子 》）

同，对于邓析之辞便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一历史现

象，恰与邓析的“两可之说”相吻合。当然，今人尚有认为邓

析的“两可”之辞属于诡辩一流，已不是什么立场问题，而只

是认识上的偏颇罢了。

“濠上之辩”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有其典型意义。古来多

少学人，对于惠施、庄子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认为都在

表现诡辩技巧。郭沫若也作这样的评论：“扩大惠子的方法，

必然会陷入于不可知论，扩充庄子的方法也必然得到同一的陷

阱，结果同样成为诡辩”。“惠子的完全否定是诡辩，庄子的

‘我知之，濠上也’只是偷巧把‘安’字作为何处解释，同样

是在玩弄诡辩的遁辞（”《十批判 名辩思潮的批判》）。其实，这些书

评论都是由于没有以逻辑作为工具去仔细地分析的缘故。

秋水》记道：“庄子《庄子 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

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曰：‘ ：‘子非鱼，安知鱼

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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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

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

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段文字，出自庄子的学生

之手，而非出自惠施的学生之手，因此，本意当是扬庄抑惠。

可是，庄子的这些学生大概不懂逻辑，所以，其结果恰与原旨

相违，暴露了庄子的诡辩面目，体现了惠施的逻辑头脑。在这段

文字中，惠施开始对庄子那种毫无根据的主观类比表示不满；

他坚持异类不比的原则，认为人与鱼的种类不同，不可类比。

庄子则强词夺理，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于是，

惠施便紧紧抓住了庄子这句话发挥道：我们同类，尚且“不知

子”；人，鱼异类，你当然更不可能知道鱼了。庄子自知理

亏，只有偷换概念，歪曲惠施首句原意，说惠施在开始时所说

的“安知鱼之乐”一句，包含有“已知”成份；所以，惠施知

庄子，庄子知鱼，其实，庄子的这个解释，使他自己陷入了自

相矛盾的境地。因为他在惠施讲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后，随即驳惠施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一句驳

调，已经明确了惠施那一句话的意思是认为庄子“不知鱼之

乐”，亦即否认庄子“知鱼之乐”；正因为庄子理解了惠施的

这一意思，才发“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一语反驳。庄

子在“濠上之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顾前后矛盾、任意偷

换概念的诡辩手段，是很明显的。辩论以庄子的自相矛盾的语

言告终，令人难以置信。按一般道理，惠施一定会抓住庄子的

逻辑矛盾，提出更精彩的诘难，作出更精辟的逻辑分析。可是，

《秋水》的作者为袒护老师计，却腰斩了这一精彩的辩论记

录。只留下来前半部分。以庄子之语结束论战，从而使他们的

老师获得了形式上的胜利。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欣赏到了惠施

的精湛的逻辑思辩。在这段文字里，惠施既没有诡辩之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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